
國立羅東高級中學會計憑證調案申請單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請調案事由
	

	憑證所屬年度
	
	經費來源
	

	傳票日期
	
	內容摘要
	

	傳票號碼
	
	
	

	申請調案方式
	(本欄請勾選)

【  】調閱    【  】影印    頁 
          


     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主計室                校   長            

(或授權代簽人)

備註：

一、本調閱單以一案一單為原則，經承辦業務主管簽章後，送主計室依程序辦理，並於主計室調閱之。
二、會計憑證之調閱，以與承辦單位業務有關者為限，非經核准，不得於會計憑證管理處所擅自檢取、翻閱抄錄、攜出或影印案卷。
三、調閱之會計憑證歸還時，如發現有缺漏或塗改、增損、抽換、拆散等事情，簽報校長議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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